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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北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二條及專科學校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訂

定台北海洋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學生之獎勵種類如下： 

(一)嘉獎。  

(二)小功。 

(三)大功。 

(四)其他獎勵：頒發獎品、獎狀、獎金，公開表揚等。 

(五)累計嘉獎三次，視為記小功乙次；累計小功三次，視為記大功一次。 

三、 學生之懲罰種類如下： 

(一)申誡。 

(二)小過。 

(三)大過。 

(四)留校察看。 

(五)勒令退學。 

(六)開除學籍。 

(七)累計申誡三次為記小過一次；累計小過三次為記大過一次。 

四、 學生受大過（含）以下之懲罰，得依本校「學生銷過自新辦法」辦理銷過；「學生銷過自新辦

法」另訂之。 

五、 學生個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嘉獎： 



 

 

(一)服務公勤，熱心公益，有具體事蹟。 

(二)擔任學生社團幹部或自治幹部，表現優良。 

(三)熱心參加體育及課外活動，表現優良。 

(四)推動環境保護，杜絕資源浪費，有具體優良事蹟。 

(五)拾物不昧。 

(六)熱心助人，義行可嘉。 

(七)有其他相當之情事。 

六、 學生個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功： 

(一)服務公勤，熱心公益，表現特優。 

(二)擔任學生社團幹部或自治幹部，表現特優。 

(三)熱心參加體育及課外活動，表現特優。 

(四)參加全國性比賽成績在前三名。 

(五)熱心助人，表現特優。 

(六)見義勇為，有具體優良事蹟。 

(七)有其他相當之情事。 

七、 學生個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 

(一)對社會、學校有重大貢獻，事蹟卓著。 

(二)擔任學生社團幹部或自治幹部，表現特優，對樹立優良校風有特殊貢獻。 

(三)參加國際性比賽表現特優。 

(四)協助同學解除危困，對樹立優良校風有特殊貢獻。 

(五)特殊義勇表現，事蹟卓著。 

(六)有其他相當之情事。 

八、 學生個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申誡： 

(一)擔任學生社團幹部或自治幹部，怠忽職守致生損害。 

(二)未按規定張貼啟事、海報、壁報或毀損、妨害合法張貼之海報。 

(三)未經許可私自挪用他人物品。 

(四)在公共場所擾亂公共秩序。 

(五)污染校產、環境。 

(六)違反本校校園電腦及網路使用管理辦法或宿舍網路管理要點行為，情節較輕者。 

(七)未經請假不參加學校規定之集會與活動者。 

(八)欺騙師長或對師長態度無禮、不服勸導糾正者。 

(九)服行公勤執行不力者。 

(十)違犯宿舍規定，不履行生活公約或團體規範，影響宿舍安寧，情節較輕者。 

(十一)非住宿生未經允許擅入宿舍，情節較輕者。 

(十二)學生在校園內穿著拖鞋或特定場合未依規定穿著服裝，經勸導未改善者。 



 

 

(十三)有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四)不依規定駕（騎）駛、汽機車闖入校園或有危險駕駛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五)不依規定停放汽機車。 

(十六)有欺瞞同學或有個人行為失當情事，情節輕微者。 

(十七)有違反上課點名辧法情節輕微者。 

(十八)無故不參加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活動，或違反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者。 

(十九)校內有攜帶酒、檳榔等物品或食用者。 

(二十)有違反教學紀律，或影響正常教學進行之行為，情節輕微者。 

(二十一)對師長、教職員工有不敬行為或頂撞行為，情節輕微者。 

(二十二)有翻越圍牆行為者。 

(二十三)經常遲到屢勸不從或曠課達十小時者。 

(二十四)其他行為，合於申誡處分者。 

九、 學生個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 

(一)違反前條各款，情節較重或累犯。 

(二)考試作弊，情節輕微。 

(三)侮辱、誹謗他人。  

(四)有猥褻或性騷擾之行為，情節較輕者。 

(五)有賭博之行為。 

(六)冒用他人證件或將己有證件借與他人使用。  

(七)毆人或與人互毆。  

(八)不法侵入學校辦公處室、電腦教室、或寢室。 

(九)毀損公物或他人之物。 

(十)管理公物未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致生毀損、滅失、短少，或管理公款有浮報、挪用、 

帳目不清之情事。 

(十一)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十二)製造噪音，情節嚴重。 

(十三)無故未參加重要集會者。 

(十四)擔任學生社團幹部或自治幹部，怠忽職守致生損害，屢勸不 改者。 

(十五)有危害公共安全行為者。 

(十六)校外違紀，有損校譽，情節較輕者。 

(十七)無照駕駛汽機車行為者。 

(十八)有違反教學紀律，或影響正常教學進行之行為。 

(十九)對師長、教職員工有不敬行為或頂撞行為。 

(二十)其他行為，合於記小過處分者。  

有前項第四款情事者，並應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心理輔導。凡違反校規，得實

施愛校服務；其辦法由學務處另定之。 



 

 

十、學生個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 

(一)違反前條第一項各款，情節重大或累犯。 

(二)考試作弊或參與校外各類考試，有舞弊行為者。 

(三)竊盜、侵占、詐欺、背信等行為。 

(四)偽造、變造文書。 

(五)於校園內不法儲存危險物或違禁物。 

(六)屢次藥物濫用不受勒戒斷癮者。 

(七)有違反本校校園電腦及網路使用管理辦法或宿舍網路管理要點行為，行為涉及不法行為者。 

(八)利用電腦網路從 事不法行為者。 

(九)毆人或與人互毆，情節嚴重。 

(十)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 

(十一)公然猥褻、妨害風化或性騷擾之行為。 

(十二)校外違紀，經有關單位查獲，有損校譽，情節較重者。 

(十三)其他行為，合於記大過處分者。 

   具前項第十一款情事者，並應接受八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心理輔導。 

十一、 學生個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除記大過兩次，小過兩次外，並予以留校察看處分： 

(一)違反前條第一項各款情節重大或累犯。 

(二)其他觸犯刑事法律之行為，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或學校查證屬實，情節輕微。 

(三)有危害公共安全，情節嚴重者。 

(四)參加不正當幫派或非法組織者。 

(五)糾眾毆人致傷或要脅、恐嚇、勒索者。 

(六)其他重大違規行為，合於留校察看處分者。 

十二、 學生個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勒令退學： 

(一)違反前條各款情節重大或累犯。 

(二)毆打師長。 

(三)蓄意傷人，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四)對他人性侵害者，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或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 

(五)其他觸犯刑事法律之行為，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 

(六)依本校學則及附設專科部學則有關退學、開除學籍規定情事者。 

(七)考試作弊或參與校外各類考試，有舞弊行為，情節嚴重者。 

(八)校內外販賣或製作管制藥品予他人者。 

(九)參加不正當幫派或非法組織，並涉及不法情事者。 

(十)率眾校外人士入本校毆打本校學生者或本校學生進入他校毆打他人者，經查證屬實。 

(十一)其他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勒令退學或開除學籍。違反前項各款之規定而情節較嚴重

者，得予以開除學籍；其他合於開除學籍之情事者亦同。 



 

 

十三、 學生個人行為之懲戒，除依照本要點所列標準訂定外，得酌量左列各款之情形為加重或減輕： 

(一)行為之動機、目的。 

(二)行為時所受之刺激。 

(三)行為之手段。 

(四)行為人之生活狀況、品行。 

(五)行為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 

十四、 學生於學校處理其個人懲處處分之過程中，拒絕接受調查湮滅證據、故意提供或唆使他人提

供不實證據或資料者，得加重處分。 

十五、 學生之獎懲處理程序，依照下列規定辦理： 

(一)小功或小過以下之獎懲，有關教職員應列舉具體事實，由學務處會同導師、教官處理，並由

學務處核定公布。 

(二)大功或大過以上之獎懲，應提學生獎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公告。 

十六、 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通知有關班級導師等相關人員列席外，並

得通知學生或其法定代理人、利害關係人列席說明，以維護學生之權益。 

十七、 學生接受申誡以上懲處前，須填寫陳述書，俾利陳述事實或申辯。 

申誡以上之懲處決定，須以書面並載明主文、事實、理由，並附記救濟方法、期間及受理機

關。 

學生對獎懲如有不服時，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要點所定期限提出申訴。 

十八、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